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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判字第 174 號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4 月 03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交通裁決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03年度判字第174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代　表　人　楊金樹

被 上訴 人　許覺予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2年9月13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交字第153號行政訴訟判決不服，提起

上訴，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102年度交上字第148號裁定移送本

院，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部分廢棄。

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於民國102年4月7日6時20分許，騎乘車號000-000

    重型機車，行經臺北市○○路○○○街口時，遭警攔檢並有

    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之違規行為，經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正第一分局博愛派出所員警以被上訴人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之規定，予以製

    單舉發。嗣被上訴人於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上

    所載應到案日期前（即102年4月22日前）到案接受裁決，上

    訴人乃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於102年4月8日以北市裁罰字第裁22-

    AEZ605695號裁決（下稱原處分），裁罰被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9萬元、吊銷駕駛執照（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被上訴人於當日收受裁決書後

    ，仍表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2

    年度交字第153號行政訴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

    關於裁處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部分，並駁回被上訴人其

    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本件

    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以102年度交上字第148號裁定

    （下稱原裁定）移送本院（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上訴已確定

    ）。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生平第1次進行酒測，且完全

    配合員警之指示，惟卻遭表示未正確使用，致無法測得數據

    。被上訴人對於員警再三要求進行吹氣測驗一事，亦配合實

    行，卻遭員警認定被上訴人毫無測試之意。又酒測儀器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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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間限制，所以數據跑出來了，顯示結果是測不到。第2

    次施測時，被上訴人亦已進行吹氣，但員警還是認為被上訴

    人沒有吹氣。第3次測試時，被上訴人雖然感到無奈，惟仍

    配合進行吹氣，但幾秒後，員警還是說測不到，立刻開立拒

    絕酒精濃度測試（以消極的方式不配合）之罰單。被上訴人

    就進行酒測一事，確實已積極配合，惟遭以如此之理由而為

    裁罰，實為被上訴人所無法接受等語，為此，訴請將原處分

    撤銷。

三、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於酒測時雖均有將儀器置入口中，然

    並未吐氣或未持續吐氣，員警並於被上訴人測試失敗後教導

    被上訴人如何呼氣，並告知被上訴人若經儀器判定失敗3次

    ，將會以拒測處罰及「駕照吊銷，3年內不得考領，罰9萬元

    ，摩托車移置保管」等語，始再行酒測，然被上訴人均未能

    配合檢測成功。雖本案被上訴人有口含檢測器之動作，然並

    未將足夠氣體吹進檢測器內，實際上均未有配合進行酒測行

    為，經舉發員警於現場明確告知拒絕酒測之法律效果後，於

    3次施測均不成，依法開立通知單，核屬消極規避酒精濃度

    測試之行為無誤等語，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

    訴。

四、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部分，係以：

    （一）經原審法院當庭勘驗蒐證光碟內容所示之酒測過程可

    知，員警不僅先行與被上訴人確認酒測時間、飲酒後已超過

    15分鐘以上、被上訴人並未服用蜂膠、感冒糖漿、漱口水等

    事項，且過程中不斷指導被上訴人吹氣之方式並加以示範，

    惟被上訴人仍以自己之吹氣方式進行檢測，致無法完成酒測

    程序，於第3次酒測時，經員警持酒測器請被上訴人吹氣時

    ，被上訴人甚至不願配合口含酒測器施測，而以呼氣方式進

    行簡單易行之酒精濃度測試，本件又無相關事證足以證明被

    上訴人確因身罹疾患而無法配合吹氣之情，是本件被上訴人

    消極不配合檢測之情，至為灼然。（二）司法院釋字第699

    號解釋理由書載稱：「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

    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乃警察之任務（警察法第2

    條規定參照）。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

    試之檢定（下稱酒測；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

    刑法第185條之3、道交條例第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

    4條第2款規定參照），是駕駛人有依法配合酒測之義務。而

    主管機關已依上述法律，訂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

    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者實施酒測之程序，及受檢人如拒絕接

    受酒測，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

    仍拒絕接受酒測，始得加以處罰。」揭示受檢人如拒絕接受

    酒測，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如受檢人仍

    拒絕接受酒測，始得加以處罰之法律義務。而依前開所揭道

    交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拒絕酒測者，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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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為處「9萬元罰鍰」、「吊銷該駕駛執照」（依同條例

    第67條第2項規定，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施以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而依上開原審法

    院勘驗現場蒐證光碟結果，員警告知被上訴人拒絕酒測之法

    律效果為「吊銷駕照3年，3年內不得再考領」、「罰9萬」

    、「摩托車也要移置保管」等情，並未及於「施以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是揆諸前開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意旨，本

    件上訴人尚不得裁處被上訴人「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等

    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五、本院按：

(一)行使國家司法權之最高級法院，負有統一法律見解及從事法

    續造之任務。其中統一法律見解，乃為免因司法裁判見解分

    歧，而損害法治國家所要求之法律預測可能性及法律秩序之

    安定性。行政法院組織法第16條第3項：「最高行政法院之

    裁判，其所持之法律見解，各庭間見解不一致者，於依第1

    項規定編為判例之前，應舉行院長、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以決議統一其法律見解。」即是本此意旨而規定。甚且，非

    由最高級法院作為終審法院之事件，為免下級法院確定裁判

    之法律見解發生歧異，無法自行統一，行政訴訟法第235條

    之1第1項乃規定高等行政法院受理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

    或抗告事件，認有確保裁判見解統一之必要者，應以裁定移

    送本院裁判之，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規定，亦

    準用於交通裁決事件。

(二)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

    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9萬元以

    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

    …：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第4項）汽車駕駛

    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1項測試檢定之

    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或拒絕接受第1項測試之檢

    定者，處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吊銷

    該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

    亡者，吊銷該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第67條第2項：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35條第3項前段、第4項前段……

    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原裁定以關於酒後駕車拒絕接受酒測，違反道交條例第35條

    第4項規定，如員警執勤時，並未完整告知拒絕酒測之「全

    部法律效果」，得否裁罰？原裁定法院見解已有分歧，有肯

    定說及否定說。經查原裁定引為肯定說之原裁定法院102年

    度交上字第20號判決，係認員警雖未對駕車拒絕接受酒測者

    告知「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法律效果，不能認告知

    程序有重大瑕疵，即認員警告知處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該汽

    車及吊銷駕駛執照法律效果，雖未告知「3年內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仍得處罰吊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

    執照。而引為否定說之原裁定法院判決，其中102年度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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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第120號判決，係認員警對駕車拒絕接受酒測者未告知「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法律效果，不得處罰吊銷駕駛執

    照及「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102年度交上字第37號判

    決則是認員警未對駕車拒絕接受酒測者告知「3年內不得考

    領駕駛執照」之法律效果，不得處罰「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

    執照」。就此問題，原裁定法院判決之法律見解相歧異，涉

    及在肯定依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對拒絕酒測汽車駕駛

    人未盡一定內容之告知義務，即不得處罰前提下，其「未告

    知即不得處罰」之範圍如何？上開原裁定法院判決之案例事

    實，係發生於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102年1月30修正公布，

    同年3月1日施行前，當時並無「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

    法律效果。本件被上訴人之違規行為發生於000年0月0日，

    員警未對上訴人告以拒絕酒測有「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之法律效果，而原處分令上訴人「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致生有無違反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意旨而違法之爭

    議，亦屬在「未告知即不得處罰」範圍之法律問題，本院認

    有統一法律見解之必要，原裁定將本案移送本院裁判，應予

    准許。

(三)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理由指出主管機關「訂定取締酒後

    駕車作業程序，規定警察對疑似酒後駕車者實施酒測之程序

    ，及受檢人如拒絕接受酒測，警察應先行勸導並告知拒絕之

    法律效果，如受檢人仍拒絕接受酒測，始得加以處罰。」並

    以此作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第67條第2項前段、第68條

    合憲之重要理由。據此可認對汽車駕駛人，如其拒絕接受酒

    測，警察未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則不得加以處罰。然既曰

    「處罰」，則其所告知拒絕之法律效果，應是對拒絕接受酒

    測處罰之直接法律效果規定。詳言之，該法律效果是受行政

    處罰所直接產生者，如非屬行政罰之法律效果，或僅是法律

    另行以該行政罰為構成要件，規定發生其他之法律效果，則

    不在「告知始得處罰」之範圍。因此：

  1.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直接規定之法律效果為「處新臺幣9萬

    元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吊銷該駕駛執照」

    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處罰鍰」為行政罰之法律

    效果，「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則非行政罰之法律效果，當

    無疑問。所以「處罰鍰」在「告知始得處罰」之範圍，「當

    場移置保管該汽車」，不在此範圍。

  2.「吊銷駕駛執照」，司法院釋字第699號解釋謂「故職業駕

    駛人因違反系爭規定而受吊銷駕駛執照之處罰者，即不得因

    工作權而受較輕之處罰」，係認其為行政罰。此部分可認屬

    於「告知始得處罰」之範圍。

  3.道交條例第67條第2項規定有駕駛執照之汽車駕駛人經此吊

    銷駕駛執照者，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係法律以吊銷駕

    駛執照處分為構成要件之法律效果，雖對汽車駕駛人之權利

    有所限制，然其究是直接基於法律規定所發生之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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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主管機關以具意思表示為要素之單方行政行為，所作成

    之行政罰處分，自非「處罰」，不能認屬於「告知始得處罰

    」之範圍。交通裁決機關雖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上的「處罰主文」欄載：「駕駛執照吊（註）銷後，自吊（

    註）銷之日起3年內不得重新考領駕駛執照。」惟此乃重申

    法律規定，即令無該主文之記載，仍然發生3年內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之法律效果。該部分主文並無何規制效力，無所謂

    處罰之問題。又雖然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規定：「經執勤

    人員勸導並告知拒測之處罰規定（處新臺幣9萬元罰鍰，並

    吊銷駕駛執照，3年不得再考領）後，如受測人仍拒絕接受

    檢測，即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規定製單

    舉發』」。然此是機關內部之業務處理之規定，屬於行政程

    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之範圍，依同法第160條第1項規定

    ，係下達下級機關或屬官，不直接對外發生效力，不成為人

    民信賴之對象。另實務上有無警察未為該等內容（即「處新

    臺幣9萬元罰鍰，並吊銷駕駛執照，3年不得再考領」）之告

    知，即不予舉發之行政慣行，以致因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而

    得出非經該等內容之告知即不得舉發之法律拘束力，尚有疑

    問。即使認主管機關受此作業程序之拘束，亦是屬於能否依

    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舉發之問題，亦不影響道交條例第67

    條第2項直接依法律規定之法律效果之發生。是以「3年內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並不屬於「告知始得處罰」之範圍。「3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既不屬於「告知始得處罰」之範圍

    ，更不能因未為此項告知，而不能對拒絕酒測者處罰吊銷駕

    駛執照。苟警察已告知吊銷駕駛執照之處罰法律效果，而予

    以吊銷駕駛執照，僅因未告知3年內不得考領駕照之限制，

    而謂不生3年內不得考領駕照限制之法律效果，此反而與道

    交條例第67條第2項之法律規定相牴觸。反之，如警察未告

    知吊銷駕駛執照之處罰法律效果，不得對拒絕酒測者吊銷駕

    駛執照，既無吊銷駕駛執照處分之存在，對有駕駛執照之汽

    車駕駛人即不發生3年內不得考領駕照之限制，此際有無告

    知「3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亦不重要。

  4.行政罰法第2條：「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

    性之不利處分：……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

    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據此，不利

    處分內容雖為「講習」，仍應具「裁罰性」，始得謂其為行

    政罰。查汽車駕駛人以動力交通工具在道路上從事交通活動

    ，對於第三人之安全有造成危害之危險。因此道路交通法令

    對汽車駕駛人有具安全駕駛適格之要求。此項適格包括對於

    交通法令之暸解及遵守。苟汽車駕駛人之違規行為顯現出此

    項適格之欠缺，除著眼於過去違規行為之違法及可責加以非

    難之處置，此項處置具裁罰性外，另為使違規行為人增進其

    安全駕駛適格，確保其如再從事汽車駕駛之交通安全而令其

    為一定行為，此下命行為並非在制裁違規行為人，而是在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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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未來危險之發生，不具裁罰性，雖不利於違規行為人，然

    非行政罰。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原已有處罰鍰及吊銷駕駛

    執照之處罰規定，102年1月30日修正增訂不利效果遠低於處

    罰鍰及吊銷駕駛執照之「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立法者

    當無以此再作為處罰手段之意思。而違反道交條例第35條第

    4項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為定期講習，每次以不超過1天為

    原則，採集體方式講習之，而定期講習講授內容得依講○○

    ○區○○○○道德、交通法令、高速公路行駛要領、肇事預

    防與處理及法律責任、車輛保養、安全防禦駕駛、酒精對人

    體健康之心理及醫學分析、行人交通安全、青少年交通行為

    之探討、兒童交通安全與乘車保護方法、兒童福利法、親職

    角色與責任或其他與定期講習調訓對象有關之交通安全教材

    （依道交條例第92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

    法第5條第1項第4款、第11條及第13條第1項）。足見此種講

    習係為增進受講習人之安全駕駛適格，確保其未來從事道路

    交通之安全，預防未來危險之發生，並非在究責，不具裁罰

    性，雖不利於汽車駕駛人，尚非行政罰，自不在「告知始得

    處罰」之範圍。換言之，警察對拒絕酒測之汽車駕駛人，雖

    未先告知拒絕酒測有「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法律效果

    ，仍得令其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四)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警察有告知被上訴人拒絕酒測之

    法律效果為「吊銷駕照3年，3年內不得再考領」「罰9萬」

    、「摩托車也要移置保管」，然被上訴人消極不配合，拒絕

    接受酒測。被上訴人有該當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之違規行

    為。雖然警察未先告知拒絕酒測有「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之法律效果，然如上所述，此部分因非屬行政罰，不在「

    告知始得處罰」之範圍，原處分令被上訴人參加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於法無不合。原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參加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部分，適用道交條例第35條第4項不當，上訴人執

    以指摘原判決並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廢

    棄，並本於原判決確定之事實，駁回被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一

    審之訴。

六、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項準用第237條之8第1項規定，

    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費用額。原判決撤銷原處分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部分

    ，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並由被上訴人負擔第一審之訴訟

    費用。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既未上訴而告確定，關於第一

    審訴訟費用之裁判，已在第一審確定，不在本件上訴範圍，

    本件應確定之訴訟費用額，自限於上訴審之訴訟費用部分。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

    2項、第235條之1第1項、第237條之8第1項、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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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林　茂　權

                              法官　楊　惠　欽

                              法官　姜　素　娥

                              法官　許　金　釵

                              法官　吳　東　都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4　　 月　　3　　 日

　　　　　　　　　　　　　　　書記官　莊　子　誼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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